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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海药”）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为              

-593,132,246.56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 593,132,246.56 元，公司实收股

本 1,297,365,126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事项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最近一期（即 2021 年第一季度、本报告期）亏损的主要原因 

1.产品创新研发的投入增加。本报告期公司加大了地氯雷他定口服溶液、氟

非尼酮胶囊的 I期临床研究等项目的资金投入，研发费用化金额增加，预计对利

润影响金额约-1,400 万。 

2.公司本报告期相比去年同期新增并表单位江苏普健药业有限公司、江苏汉

阔生物有限公司，相应管理费用增加约 1,000 万。 

3.公司持有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哈药集团

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股票。本报告期根据市场价格计量持有股权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预计对公司利润影响金额约-9,800万元。  

三、应对措施 

1、聚焦主业，强化公司战略引领 



公司立足根本，坚持主业，培育特色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公司将充分发

挥混合所有制的资源优势、制度优势、管理优势、机制优势，借助建设海南自贸

港的契机,围绕公司主业，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领域、路径和目标，

做到思想统一、理念认同、行动一致，确保战略清晰、措施落实。 

2、精准施策，提升资产运营效率 

强化财务管控，全面降低运营成本，合理调配生产周期，提高产能利用率。

调整投资结构，强化优势资产，赋能低效资产，清理无效资产。 

3、加强营销渠道布局，合理拓展营销模式 

根据产品特点和市场需求状况，合理组合营销模式，着力提升营销渠道管控

力，扩大营销工作的主动权。提前布局标外市场，做好政策调整、终端市场细分

及产品销售规划。提前介入市场开发，承接替格瑞洛片和头孢美唑钠等 2个仿制

药新品的上市销售。 

4、加快推进重点品种研发，提升产品内在准入能力 

加速 1.1类创新药氟非尼酮、派恩加滨临床研究进度。新增立项老人和儿童

用药的仿制药研究，满足国内特殊人群用药需求。2021年预计开展 14项原料药

仿制研究，21项制剂仿制研究，全力推进重点研究项目美罗培南、头孢西丁、

氨曲南、紫杉醇等一致性评价品种的获批。 

持续加强与科研院所、研发型企业的合作，快速引进与现有在产及在研品种

互补提高的项目。 

5、加强企业基础管理，提升管理效能 

（1）调整充实治理结构，完善组织结构，理清职责分工，明确工作制度和

工作流程。突出总部的战略管理、资本管理、人才管理职能，提升战略协同、资

本运作与控制监管能力；强化子公司的资产运营、专业管理和技术研发职能，着

力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 

（2）加强内控和合规管理，防范经营风险。以信息化管理为手段，优化内

部运营流程，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有效共享资源信息，促进业务部门有

机协作，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以问题为导向，加强风险防范与整改，进一步理

清风险点，做到管理到位、监督到位。 

6、加快年度重点项目进展，助力公司发展 



（1）盐城开元中间体基地全面复工、重庆天地药业乌杨医药产业园项目建

设，为公司打造“中间体、原料药、制剂”全产业链奠定坚实基础。 

（2）加快非主业资产处置，聚焦主业发展，强化核心竞争力。对参股公司、

股票、基金、房产等两非资产进行处置，回笼资金，轻装上阵。 

（3）加强第二代人工耳蜗市场宣传推广，全速推进市场放量。逐步完成产

品销售+售后服务+康复中心的多层次运营模式；全力推进人工耳蜗 6 岁以下儿童

临床项目，进一步拓展产品适用人群；充分发挥人工耳蜗临床研究中心的作用，

开展新技术的研发工作，完善听力康复产品线，保证后续产品管线顺利升级换代。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